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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488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議題：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退稅請求權規範之修正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稅捐稽徵法第 28條、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3條第 1 項、第

5 條第 1項、第 7 條第 1項、第 11 條等規定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2009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修正背景 

2008 年 8月 8 日聯合報標題「稅官課錯稅…全退！」內容

略云，陳長文律師之自用住宅被稅捐機關誤認為營業場所（課

徵營業用稅率），15 年來溢繳將近 17 萬元房屋稅，但稅捐機關

只「依法」退還 5 年稅款；陳律師不服，因此提起訴願、行政

訴訟等行政救濟，最終促成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之修正案。2009

年 1 月 24 日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修正後，政府課錯稅的退稅年

數不限 5 年，錯課多少年就會退多少年；而此項退稅規定溯及

既往，過去曾被政府課錯稅的納稅人都可向稅捐單位申請全數

退稅，因之稱為「陳長文條款」。 

（二）2009 年 1月修正之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簡介 

在 2017年 12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前，2010年 1 月稅

捐稽徵法即增訂第 1 章之 1「納稅義務人權利之保護」，係首度

承認納稅義務人權利應予保護之形式立法。然而，更早之前

2009 年 1 月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有關退稅請求權規定，實

質意義上，亦屬保障納稅義務人權利之條文。 

納稅義務除了形式上必須符合租稅法定主義(租稅主體、租

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等要件需有法律規定)外，實質上亦必須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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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量能課稅及實質課稅公平等原則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3 條

第 1 項、第 5條第 1 項、第 7條第 1 項規定參照）。如義務人溢

繳稅款，本非國家所應徵收者，既不符合租稅法定主義，亦不

符量能課稅及實質課稅公平等稅法原則，而為公法上不當得利，

國家應予以返還，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即為退稅規定。 

2009 年 1 月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，增列第 2-5

項，以發生溢繳錯誤之主體區分：1.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

錯誤或計算錯誤；2.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或

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，訂有不同時效及返還範圍之規

定。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，其

申請退稅之期限仍為 5 年，退還 5 年內之溢繳稅款；稅捐稽徵

機關適用法令錯誤、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，

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 2 年內查明退還，其退

還之稅款不以 5 年內溢繳者為限。同條第 3 項則為附加利息返

還規定，第 4項為溯及適用規定，即於 2009 年 1月本條文修正

施行前，因政府機關錯誤致溢繳稅款之案件，稅捐稽徵機關應

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 2 年內查明退還。 

（三）德國租稅通則規定 

德國租稅返還請求權之規範基礎為德國租稅通則第 37 條

第 2 項規定：「無法律原因而繳納或退還租稅、租稅補償、擔保

責任金額或租稅附帶給付時，為其計算而為給付之人，得向受

領人，請求返還所繳納或退還之金額。繳納或退還之法律原因

嗣後不存在者，亦同。...」本條並不區分受益人是納稅義務人

或稅捐稽徵機關，只要受益人所受領者逾越租稅法定要件之金

額，皆有返還必要。其中，納稅義務人向稅捐稽徵機關請求返

還者，稱為納稅義務人之返還請求權；反之，由稅捐稽徵機關

向納稅義務人請求退還者，特別稱之為租稅權利人之繳回請求

權。因該給付義務自始或嗣後欠缺法律上原因，故具有實體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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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性質。不當得利制度本質上在調整沒有

法律上原因所造成之財產移動，沒必要區分因適用法令錯誤、

計算錯誤或事實認定錯誤所致。因而，德國法僅規定以(自始)

無法律上原因或法律上原因嗣後不存在為其要件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（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要件之再思考） 

（一）稅捐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應同享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

與德國法相較，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僅賦予納稅義務人

返還請求權，就同為公法上不當得利之稅捐稽徵機關之繳回請

求權未有規定。雖可以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公法請求權時

效規定，但稅捐稽徵機關之繳回請求權與納稅義務人之返還請

求權性質相近，其時效、要件等仍宜一併規範於稅法為宜。因

此，學者有認此為立法漏洞，應修法納入納稅稽徵機關對納稅

義務人之返還請求權為妥。 

（二）退稅請求權要件應放寬至「無法律上原因」 

稅捐稽徵法第 28條係租稅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，其規範意

旨在平衡與租稅實體法不相符合的財產移動，回到與租稅法定

主義相符之應有狀態。現行規定之退稅事由以適用法令錯誤、

計算錯誤為限，第 1 項亦欠缺如同第 2 項「其他可歸責於政府

機關之錯誤」之概括條款，而這些事由可能掛一漏萬(例如是否

包括事實認定錯誤情形)，或有曖昧未明，無法清楚區辨之灰色

地帶，有些事由可能徵納雙方都不具歸責性，歸入任一類均有

困難，或者雙方都可能有若干可歸責性(例如義務人未盡協力義

務，而稅捐稽徵機關亦未善盡職權調查義務)，因此，退稅事由

應採廣義解釋，不論何種原因所發生之溢繳稅款，均得請求退

款，始能符合量能平等負擔之理想。立法論上，德國法逕以「無

法律上原因」為要件，實是較簡明而周延之規範方式，應值我

國法參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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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宜以可歸責性作為退稅請求權之要件或區分適用不同

時效規定 

按現行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1、2 項，係以可歸責於納稅

義務人或政府機關為要件，對於應返還金額與其消滅時效作不

同之規定。不過，不當得利制度之規範目的乃在於調整欠缺給

付目的之財貨移轉，不是在賠償損害或用供制裁。受益人主觀

上是否具備故意過失，行為是否具備可非難性或違法性，應與

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無關。 

再者，納稅義務人雖有申報或具證之稅法協力義務，但縱

使納稅義務人未申報、申報錯誤或未檢附相關證明，稅捐稽徵

機關仍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，對當事人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（納

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1 條第 1 項），善盡職權調查責任後，以核

定稅捐。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1、2 項以可歸責性來區分請求

權時效及返還範圍，與不當得利制度之本質及稅捐稽徵機關之

職權調查義務有違，以可歸責性為要件並無必要。 

（四）性質非撤銷權，第 2 項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 2 年內規

定之 2年期間應予刪除 

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為退稅「請求權」性質，如要貫徹 2009

年 1 月增訂第 2 項之立法意旨，不設消滅時效，退還之稅款不

以 5 年內溢繳者為限，可退還無限期的溢繳稅款，則縱使立法

理由明示該項係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21 條規定(性質為同法第

117 條撤銷權之除斥期間)而增訂，仍應將稅捐稽徵機關自有錯

誤原因之日「2 年」內解為訓示規定，而不應解為除斥期間。

否則，稅捐稽徵機關若未於 2 年內查明退還，豈非使得義務人

之退稅請求權因稅捐機關之不作為而致失權？由於條文所定 2

年期間易生誤解，因而建議予以刪除。 

（五）小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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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參酌德國租稅通則規定，將稅捐稽徵法第 28條於條文

中明文定性為「請求權」（而非如現行第 2 項規定般，由稅捐

稽徵機關「查明退還」；另應將稅捐稽徵機關自有錯誤原因之

日「2 年」內之期間刪除），並納入稅捐稽徵機關之繳回請求

權，而退稅請求權之要件亦應放寬至「無法律上原因」，且不

以可歸責性為要件。 

撰稿人：方華香 


